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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

(1993年 8月 29日国务院批准 国函〔1993〕123号 1993

年 9月 15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令第 1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

施行)

第一条 为了促进民族乡经济、文化等项事业的发展，保障

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，增强民族团结，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

定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民族乡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的乡级行政

区域。

少数民族人口占全乡总人口 30%以上的乡，可以按照规定申

请设立民族乡；特殊情况的，可以略低于这个比例。

第三条 民族乡的建立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决

定。

民族乡的名称，除特殊情况外，按照以地方名称加民族名称

确定。

第四条 民族乡人民政府配备工作人员，应当尽量配备建乡

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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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民族乡人民政府在执行职务的时候，使用当地通用

的语言文字。

第六条 民族乡人民政府依照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，

结合本乡的具体情况和民族特点，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、教育、

科技、文化、卫生等项事业。

第七条 民族乡人民政府在本行政区域各族人民中进行爱

国主义、社会主义和民族政策、民族团结的教育，不断巩固和发

展平等、团结、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。

第八条 民族乡财政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

优待民族乡的原则确定。

民族乡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在编制财政预算时，应当给民族乡

安排一定的机动财力，乡财政收入的超收部分和财政支出的节余

部分，应当全部留给民族乡周转使用。

第九条 信贷部门应当根据法律、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规

定，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民族乡用于生产建设、资源开发和少

数民族用品生产方面的贷款给予照顾。

第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税收法律、法规的

规定及税收管理权限，可以采取减税、免税措施，扶持民族乡经

济的发展。

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分配支援经济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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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达地区专项资金及其他固定或者临时专项资金时，对经济发展

水平较低的民族乡给予照顾。

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分配扶贫专项物资时，应当照

顾贫困民族乡的需要。

第十二条 民族乡依照法律、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，管

理和保护本乡的自然资源，并对可以由本乡开发的自然资源优先

合理开发利用。

在民族乡依法开发资源、兴办企业，应当照顾民族乡的利益

和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、生活，在配套加工产品的生产和招收当

地少数民族人员方面做出合理安排。

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乡加

强农业、林业、牧业、副业、渔业和水利、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建

设，扶持民族乡发展交通事业。

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师资、经费、

教学设施等方面采取优惠政策，帮助民族乡发展教育事业，提高

教育质量。

民族乡根据实际情况，可以兴办小学、中学和初级职业学校；

牧区、山区以及经济困难的民族乡，在上级人民政府的帮助和指

导下，可以设立以寄宿制和助学金为主的学校。

民族乡的中小学可以使用当地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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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，同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。使用民族语言文字教学的中小

学，其教育行政经费、教职工编制可以高于普通学校。

民族乡在上级人民政府的帮助和指导下，积极开展扫盲工

作。

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，在有关

大中专院校和中学中设立民族班，尽可能使民族乡有一定数量的

学生入学。

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乡开

展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工作，组织和促进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协

作。

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帮助民族

乡创办广播站、文化馆(站)等文化设施，丰富各族人民的文化生

活，保护和继承具有民族特点的优秀文化遗产。

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帮助民族

乡发展医药卫生事业，扶持民族乡办好卫生院(所)，培养和使用

少数民族医疗保健人员，加强对地方病、多发病、常见病的防治，

积极开展妇幼保健工作。

第十八条 民族乡应当积极做好计划生育工作，搞好优生优

育优教，提高人口素质。

第十九条 民族乡应当在上级人民政府的帮助和指导下，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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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各种措施，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。

第二十条 民族乡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和提供优惠待遇，引进

人才参加本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。

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调派、聘任、轮换等办

法，组织教师、医生、科技人员等到民族乡工作。

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长期在边远地区的民族乡工

作的教师、医生和科技人员，应当给予优惠待遇。

第二十一条 少数民族聚居镇的行政工作，可以参照本条例

执行。

第二十二条 辖有民族乡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可

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。

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